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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已于年初披露了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联九五”）及其下属

控股子公司广东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010 年全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1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报》） 

根据公司最新统计情况，鸿联九五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鸿联九五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将超出 2010 年初披露的预计范围，具体

情况如下： 

鸿联九五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向其用户提供 7＊

24 小时客户服务，年初预计 2010 年全年总金额为 9,000 万元，根据目前业务情

况预计，2010 年全年实际发生额将比年初预计额超出 4,180 万元。 

二、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信银行呼叫中心业务发展较快，鸿联九五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广

东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7*24 小时客户服务

2010 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将超出原预计金额。 

三、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903,334.4054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法定代表人孔丹，主营业务为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为了以公司的技术优势与及相关关联方的资源优势结

合为基础，扩大新兴业务规模与市场影响力，从而逐步提高相关业务市场占有率

和盈利能力。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并未影

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

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

文件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由于中信银行呼叫中心业务发展较快，导致鸿联九五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出年初披露的预计发生额。 

2、本年度内日常关联交易的方式和定价原则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

事全部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第六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http://news.stockstar.com/info2008/colnews.aspx?id=1221

